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保卫处文件
保卫〔2020〕3 号

关于印发《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各科室、校卫队、安全指挥中心：

《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修订）》经 2020 年 4

月 14 日处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修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保卫处

2020 年 4 月 17 日



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推进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不断提高新闻宣传工作的质量与水平，充分发挥宣传

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中的作用，促进安全保卫工作健康高效

发展，根据学校新闻宣传有关规定，结合保卫处工作实际，

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机构及职责

第一条 为加强保卫处新闻宣传工作管理，成立保卫处

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负责保卫处办公室工作的处

领导担任，成员由办公室秘书、各科室科长、各校卫队队长

以及各校区的新闻宣传员组成。

第二条 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及时对本科室、校卫队发生

的重特大突发事件、重要动态、紧急情况及事态进展、处置

措施、结果及经验教训等有关情况进行总结，并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报道，督促所属人员积极撰写新闻稿件。

二、新闻宣传的原则

第三条 真实性原则。新闻报道的事件必须真实，对事

物的描述、分析、解释、评价必须客观公正，报道引用的数

据、资料等必须准确无误。

第四条 指导性原则。新闻宣传报道必须围绕学校或保

卫处中心工作，服务学校发展改革大局或保卫处工作开展，

要与学校、处（室）所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相合拍，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五条 时效性原则。新闻宣传要迅速及时，内容要简

明扼要。

三、新闻宣传的内容

第六条 上级部门或校领导对安全保卫工作的检查指

导。

第七条 学校、保卫处、科室（校卫队）举行的重要会

议及开展的重要活动。

第八条 保卫处、科室（校卫队）工作改革创新、服务

与管理等重要工作的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效。

第九条 对安全管理具有借鉴意义的创新性工作、典型

案例。

第十条 保卫处党支部开展的党员理论学习、主题党日

活动、扶贫等活动及职工的思想教育、文化、体育方面等活

动。

第十一条 保卫处或职工获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和

荣誉，在日常工作或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事迹。

第十二条 其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四、新闻发布程序

第十三条 各科室、校卫队将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的

稿件（电子版）按标准格式发送至办公室。

第十四条 办公室及时对收到的稿件进行编辑、审核，



经组长审核后在保卫处网站发布，并根据其新闻价值重要性

向学校宣传部新闻中心和校外媒体投稿。

第十五条 所有在保卫处网站、校园网和校外媒体发布

的稿件一律由办公室登记并存档。

五、新闻稿件要求

第十六条 所有稿件自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内投稿，超过

3 天投稿的原则不予以采用，对质量高、新闻价值大的超期

稿件经组长审批同意后酌情发布。

第十七条 所有文字稿件一律用 word 文档撰写，同时注

明作者、部门、日期等信息。标题为宋体二号加粗，正文为

仿宋三号字体。照片一般使用 JPG 格式，要求清晰、美观，

突出主题，尺寸不得小于 600*600 像素，配文字说明，并和

文字一起打包发送。

第十八条 所有稿件要求结构、要素完整，主题明确，

语言简洁。

六、奖励办法

第十九条 在保卫处网站发布的稿件，每篇按 30元奖励。

第二十条 在校园网“聚焦院处”栏目发布的稿件每篇

按 50 元奖励，在校园网“焦点新闻”栏目发布的稿件每篇

按 100 元奖励。

第二十一条 在校报、杨凌地方刊物或安全保卫学会刊

物发布的稿件，每篇按 200 元奖励，在省级以上新闻刊物或



网站发布的稿件，每篇按 500 元予以奖励。

第二十二条 所有稿件均按篇进行奖励，有 2 名以上作

者的，按照第一作者百分之六十，第二作者百分之四十的比

例，只奖励前 2 名。

本办法由保卫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修订发布之日起执

行。


